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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8樓

承辦人：林佳穎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47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5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0830133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有關愛滋權益保障相關案例之

手冊及宣導摺頁等資料，供各校進行愛滋相關權益保障及

衛生教育之宣導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月31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800116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宣導資料電子檔案已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/傳染

病介紹/第三類法定傳染病/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/宣導素

材/愛滋病防治教材，請各校自行下載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麗山國小 1080211

*VLAA1086000813*


